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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 水 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 室
涟信用办〔2022〕1 号

关于印发《涟水县创建“诚信村居（社区）、

诚信示范户”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为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向基层延

伸，现将《涟水县创建“诚信村居（社区）、诚信示范户”工作方

案》、《涟水县“诚信村（居）、诚信示范户”评价办法（试行）》

等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联系电话：82380161。

涟水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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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创建“诚信村居（社区）、诚信

示范户”工作方案

为切实提升我县政务诚信领域工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向基层延伸，按照省市信用领导小组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我县创建“诚信村居（社区）、诚信示范户”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一系列指示精神，

以创建一批“诚信村居（社区）、诚信示范户”为抓手，建立健全

基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章制度，切实提升我县政务诚信领域工作，

打响诚信涟水品牌，不断提升城市信用指数，优化营商环境，为我

县“苦干新五年，冲刺百强县”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和软环境保障。

二、主要措施

由村居（社区）自主向所辖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递交创

建申请或由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辖区内有条件的村居（社

区）开展创建工作。

三、进度安排

（一）动员部署（2022 年 3-4 月）

组织召开全县创建工作部署会，全面启动创建工作。各镇（街）

按照工作安排，强化措施、精心组织、抓好落实，确保创建工作稳

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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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创建（2022 年 4-10 月）

各镇（街）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辖区内具体创建工作，积极

宣传、营造氛围，树立品牌、打造亮点，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建设规

章制度，丰富台账资料。

（三）审核认定（2022 年 10-11 月）

对镇（街）上报的初核推荐名单，由县信用办组建评审小组，

负责创建评审工作。通过评审的创建主体，将在“信用涟水”网站

和镇（街）公示栏公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予以认定。

四、任务分工

1、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村居（社区）创建指导、

初核及推荐工作。

2、县信用办：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复核工作，对复核合格、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认定。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成立由班子领导挂帅的创建

小组，全面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县信用办切实履行职责，做好创建

指导、复核及认定工作。

（二）强化宣传教育。各镇（街）要切实认识创建工作的意义，

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加强诚信教育宣传。

（三）开展督查考核。县信用办联合县营商办等相关单位成立

督导组，对各镇（街）创建工作进行专项督导。创建工作纳入营商

环境评价指标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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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诚信村（居）、诚信示范户

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不断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向基层延伸，提升群众道德诚信水

准，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信用环境，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评价工作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二章 工作组织

第三条 “诚信村（居）”“诚信示范户”创建（后统称“创

建”）工作，由村（居）自主向所辖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递

交创建申请或由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辖区内有条件的村

（居）开展创建工作。

第四条 镇（街）信用工作领导小组应协助申请村（居）具体

创建业务指导工作，并负责辖区内创建初核工作。对初核合格的创

建主体，以镇（街）政府名义向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县信用办”）提交复核申请。

第五条 接到复核申请后，县信用办组建评审小组，负责申请

单位创建评审工作。

第六条 通过评审合格的创建主体，将在“信用涟水”网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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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公示栏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纳入镇（街）政务诚信综

合信用评价。

第三章 评定条件

第七条 符合“诚信村（居）”的基本条件。

（一） 村（居）主要负责人及两委成员高度重视本村（居）

诚信建设，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有文件或会议记录；

（二） 建立创建信用村（居）工作小组和实施方案，有计划、

有步骤、有举措；

（三） 村（居）委员会无拖欠企业、个体或居民款项的违约

行为；

（四） 村（居）委员会无因拖欠债款被诉讼至法院；

（五） 无因侵占群众、企业或集体利益，弄虚作假，欺骗群

众的行为，本村群众支持满意度达60%以上；

（六） 村（居）两委成员近2年无因违法犯罪、严重违反党纪

党规等失信行为；

（七） 本村（居）两委成员近3年在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一体

化服务平台无个人失信、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无严重失信的；

（八） 对本村的重大事项，村财务收支及审计结果，集体经

济项目的立项、承包、租赁、转让及基建投资项目招标、国家扶持、

救济和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物资等款物的接收和发放，征地、各种

补偿费用收支等公开事项通过村公示栏形式及时公开发布7个工作

日，有台账和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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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以各种形式开展诚实守信宣传活动，党员、村组干部

带头倡导诚实守信，有场景、图片等台账资料。

第八条 符合“诚信示范户”的基本条件。

（一） 遵规守法，18周岁以上家庭成员在人行征信系统、江

苏省公共信用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近3年无个人违法犯罪等失信记

录；

（二） 重信践诺，积极主动清还家庭债务；

（三） 家庭和睦、敬老爱幼、勤劳致富，邻里关系融洽，群

众反映好的和谐家庭；

（四） 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拥护国家兵役、社会治理等各项

制度；

（五）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积极帮助他人或资助他人的；

（六） 积极支持并参与本村（居）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

（七） 无因非正当诉求而缠访、闹访等不良行为；

（八） 无其他不守信用行为。

第四章 创建管理

第九条 镇（街）及村（居）对已评定的创建主体应建立专门

的信用档案实行统一管理，并将电子档案报县信用办。

第十条 镇（街）每年将已评定的“诚信村（居）”，在本镇

（街）公示栏予以公示，已评定的“诚信示范户”在所辖本村（居）

公示栏和醒目位置予以集中公示，时间不少于15天，广泛接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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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第十一条 对群众举报或有异议的创建主体，所辖镇（街）信用

工作领导小组要迅速组织开展复核工作，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处

理意见向县信用主管部门反馈。复核中对反映情况属实、主体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取消创建主体资格认定，并作为失信行为列入主

体信用档案，并报县信用办备案。对情形恶劣的将列入公共信用信

息系统，作为联合惩戒依据。

第五章 创建结果应用

第十二条 创建通过评审合格的主体，将授予“诚信村（居）”

或“诚信示范户”标识牌。

第十三条 被评定的创建主体，驻涟水县各商业银行应当采用

“诚信村（居）”、“诚信示范户（户主）”创建主体信用信息，

在贷款资金安排、手续办理、利率优惠、额度提高等方面给予优先、

简化、优惠等政策服务。

第十四条 依据县政府《关于印发涟水县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文件的通知》（涟信用办〔2021〕9号）文

件精神，镇（街）在评先评优时，优先采用“诚信村（居）”信息。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信用办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